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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6－029 

债券代码：112168              债券简称：12 三维债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5 年年报及相关文件的补充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披露了 2015

年年度报告，现对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他相关文件中有关情况予以补充披露如

下： 

 

一、年报第 8 页，第三节第二项，“主要资产重大变化情况” 

原披露： 

主要资产 重大变化说明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较上期减少 30.35%，减少 17,082 万元，主要系本期公司继续提

升资产管理效率，销售回款超过当期销售收入，及处置子公司广州逸信

合并范围变更减少应收账款所致。 

现补充披露： 

主要资产 重大变化说明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较上期减少 30.35%，减少 17,082 万元，而收入下降 4.37%，原

因如下：1）主要系本期公司继续提升资产管理效率，销售回款超过当期

销售收入；2）境内收入下降导致应收账款下降，公司 2015 年境内收入

相比 2014 年境内收入下降 1.48 亿元，下降 16.78%；3）境外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 1.08 亿元，境外应收账款的绝对额仅增加 186 万元；4）处置子公

司广州逸信合并范围变更减少应收账款 0.34 亿元所致，但利润表按照期

初至处置日纳入合并范围。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 39.01%，减少 1,721 万元，主要系 2014 年年末收到

一笔行业客户 1,778 万元的承兑汇票，2015 年到期后已全部回款所致。 

 

二、年报第 16 页，第四节第二项的第 3 小项“费用” 

原披露： 

单位： 元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002115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 

销售费用 80,988,624.92 65,821,845.74 23.04%  

管理费用 150,318,884.65 141,365,439.67 6.33%  

财务费用 22,289,677.24 25,234,900.58 -11.67%  

现补充披露： 

单位： 元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80,988,624.92 65,821,845.74 23.04%  

管理费用 150,318,884.65 141,365,439.67 6.33%  

财务费用 22,289,677.24 25,234,900.58 -11.67%  

 

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8.65 亿元，同比下降 4.37%，但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较同期增长的原因为： 

1）报告期公司在海外业务的重点区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境外营业收入增加

1.08 亿元，增长 508.68%，在海外客户的开拓、维护投入的咨询技术服务费等费

用增加了 987 万元，占销售费用增加额的 1,517 万元的 65%。 

2）报告期公司对境内销售部门加大了销售回款的考核权重，2015 年公司实

现销售回款 11.40 亿元，较上期增加 2.46 亿元，增长 27.52%，销售人员薪酬增

加了 14.15%，增加 367 万元，占销售费用增加额 1,517 万元的 24%。 

3）报告期扩大了东南亚、澳洲等地的海外产品管理团队，同时随着海外销

售业务的增长，境外两家子公司三维通信（香港）有限公司和 ZENIC8 LIMITED

的运营管理费用也分别增长了 228 万元和 407 万元，占管理费用增加额 895 万元

的 71%。 

4）报告期对管理部门加强了回款的考核权重，销售回款 11.40 亿元较上期增

加 2.46 亿元，增长 27.52%，管理部门薪酬较上期有所上升。 

 

三、年报第 103 页，第十节第七项第 9 小项“其他应收款” 

原披露： 

单位： 元 

其他应收款（按单

位） 

期末余额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浙江杭州未来科技

城管理委员会 
10,880,000.00   不存在坏账风险  

合计 10,880,000.00  -- -- 

 

现补充披露： 

单位：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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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按单

位） 

期末余额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浙江杭州未来科技

城管理委员会 
10,880,000.00    

合计 10,880,000.00  -- -- 

公司于 2013 年就无线通信与物联网基地项目向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缴纳投资履约保证金 2,508万元，截至 2015年底公

司共完成投资 16,084.56万元（其中：土地款 8,285.32万元，项目建设 7,799.24

万元），2015 年开始主体工程建设，2015 年投资 7,096.82 万元。管委会分别于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按投资进度退回保证金 500 万、33 万元、887 万元，

截至 2015 年底保证金余额为 1,088 万元。根据合同履约条款规定，公司不能按

时完成投资总额的要求，保证金不予退还。鉴于以前年度尚不能完全确保投资按

约定进度进行，保证金可能会出现一定损失，因此，公司在投资进展初期按账龄

对保证金计提了坏账准备。目前公司投资进展顺利且已累计投资 16,084.56万元，

结合本公司目前的资金状况及投资进展情况，公司投资违约的风险逐步降低，与

2013年及 2014年投资初期时的情况已有变化。上述应收款项的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与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存在差异，针对

这一情况，公司将其分类为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账款。浙江杭州

未来科技城管理委员会是余杭区政府下属的全资国有投资公司，一般不存在偿付

风险，所以将以前年度计提的坏账准备转回。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审核说明》（天健函〔2016〕

302 号），审核后认为：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查阅了相关合同和原始凭证，取得

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管理委员会函证，单独进行了减值测试，我们认为，公司的

上述变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相关会计处理不构成会计估计变更。 

原披露： 

单位： 元 

款项性质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押金保证金 45,955,323.83 51,143,390.14 

备用金 3,180,743.74 4,298,120.97 

个人借款 2,575,852.99 2,886,206.80 

应收暂付款 4,696,721.24 3,403,087.75 

往来款 491,646.44 3,796,000.00 

股权转让款 5,690,000.00  

其他 3,261,234.12 3,401,38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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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5,851,522.36 68,928,186.17 

现补充披露： 

公司“其他应收款-应收暂付款” 期末余额 4,696,721.24 元，主要是公司

预付的供应商的各类款项，因为账龄较长，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对部分供应商

的账龄较长的预付账款重分类到其他应收款，并计提了坏账准备 1,716,330.35

元。公司上述预付账款系根据公司《采购业务申请及审批授权规定》，按照金额

和业务性质，分别经过部门经理、事业部总经理、总经理审批后支付。 

公司“其他应收款-备用金”期末余额 318.07万元，均为业务性质备用金借

款，主要系向项目执行周期较长且对长期驻外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外地办事处

机构的销售人员提供的业务备用金。公司制定了《员工因公借款管理制度》，根

据借款类型，将备用金借款分为：税金借款，主要是按国家税法规定需要在杭州

主城区以外向客户开票而纳税的项目所需的税金借款；房租押金借款，主要是租

房时付给房东，需要在租约到期时收回的借款；其他临时性借款，主要是指差旅、

业务费用等临时借款。公司根据业务体量，针对各类备用金借款，分人分借款类

型设定了不同的限额和期限。申请借款员工所属部门负责人及财务部根据业务需

要，对借款金额、备用金额度、借款期限的合理性进行复核和审批。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审核说明》（天健函〔2016〕

302号），审核后认为：经核查，我们认为贵公司补充披露说明是符合实际情况，

上述款项中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直接或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其

他应收款余额不属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财务资助性质

款项。 

 

四、年报第 116 页，第十节第七项第 27 小项“商誉” 

原披露： 

单位： 元 

被投资单位名

称或形成商誉

的事项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紫光网络 21,799,556.22     21,799,556.22 

常州三维 921,865.92     921,865.92 

广州逸信 20,422,044.50   20,422,044.50   

合计 43,143,466.64   20,422,044.50  22,721,422.14 

现补充披露： 

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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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商誉已于以前年度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故本期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本期公司处置了广州逸信，故商誉及商誉减值准备同时转销。 

 

五、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的补充披露 

原披露：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披露如下： 

单位：万元 

资金占用方名称 

广州逸信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州逸信） 

浙江三维通信移动

互联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移动互联） 

Zenic8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关

联关系 

本期处置的子公

司 
子公司 子公司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计科

目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 

2015 年期初占用资金余

额 
268.96 8,228.61                  

2015 年度占用累计发生

金额 
2,063.20 10,359.14 199.03 

2015 年度资金占用的利

息 
64.31   

2015 年度偿还累计发生

金额 
2,379.57 12,199.00  

2015 年期末占用资金余

额 
16.90 6,388.75 199.03 

占用形成原因 
临时资金周转、代

垫费用 

临时资金周转、代

垫费用 
代收海外客户货款 

补充披露： 

广州逸信资金占用形成原因系临时资金周转以及代垫费用；移动互联资金占

用形成原因主要系支付在建工程“无线通信与物联网基地项目”的工程款，因资

金临时需求而由母公司提供的临时资金周转；Zenic8 的资金占用形成原因系

Zenic8 代收本公司海外客户货款。公司目前对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之间临时资金周转，暂不收取资金占用费；对于非全资子公司的资金占用按双

方协商确定的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由于移动互联和 Zenic8 均系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临时资金占用不收取资金占用费；广州逸信为本公司持股 51%的子公司，

公司对广州逸信的资金占用按双方协商的年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7.4.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有偿或者无偿对外提供资金、委托贷款等行为，适用本节规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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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况除外：（一）上市公司以对外提供借款、贷款等融资业务为其主营业务；

（二）资助对象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持股比例超过 50%的控股子公司。

广州逸信、移动互联和 Zenic8 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持股比例超过 50%

的控股子公司，故公司为广州逸信、移动互联和 Zenic8 提供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不属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 2015 年处置子公司情况如下：公司与方培豪于 2015 年 10 月签订了股

权转让协议，方培豪及其团队以 2015年 9月 30日为基准日，以 1,450万元的价

格购买本公司持有广州逸信 51%的股权，同时协议约定 2015 年 12 月 30 日前归

还本公司所借款项本金 600万元及利息。该股权转让已经公司四届十六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转让协议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2015－052 号公告。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方培豪已支

付股权转让款 881万元。剩余股权转让款 569 万元已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收到。 

2015 年 9 月-12 月期间，公司共收到广州逸信偿还的 600 万元借款及利息

64.31 万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尚有余额 16.90 万元为代垫费用。考虑

到公司应付账款中有应付广州逸信 46.06万元，两者余额相抵后不存在占用资金

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审核说明》（天健函〔2016〕

302 号）,经审核后认为：经核查，我们认为贵公司补充披露说明符合实际情况，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7.4.1条的规定，广州逸信、移动

互联和 Zenic8 为三维通信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持股比例超过 50%的控股子

公司，故三维通信为广州逸信、移动互联和 Zenic8 提供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不

属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21 日 

 




